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核查证明
办理指南

一、设立依据
为规范开发区行政指导工作流程，依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指导试点工作方案》，建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核查证明办理指南。

二、申请单位的受理条件及所需提交的材料
受理条件：
申请单位在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区域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需要提交的材料：
1、《开具安全生产核查证明申请表》；
2、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申请单位近一年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情况，安监局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隐患整改情况，过去一年内是否发生过安全生产重伤以上责任事故等情况）；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申请单位开具介绍信（含经办人身份信息）；

5、其他证明材料（申请单位进行体系认证、上市等行为的证明材料）； 

6、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生产加工类型（含研发、仓储）需另增加以下材料：
1、申请单位提供上一年度由开发区安监局或安全培训机构颁发的企业负责人或安全主管培训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2、申请单位分类分级结果复印件（分类分级结果为C级以上（含C级）的企业）；
3、申请单位职业危害因素最近一次检测报告；

4、申请单位建设项目“三同时”资料(涉及新、改、扩建设项目“三同时”事项的需要此项)。
三、《开具安全生产核查证明申请表》填写说明：
1.申请单位名称：请按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填写；

2.注册地址：请按营业执照上的住所填写； 
3.生产/办公地址：请按申请单位实际生产/办公地址填写；

4.企业类型：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5.主要产品：请据实填写；
6.生产经营场所产权：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7.入区时间：请填写至月份；

8.员工人数：请按申请单位从业人员总数（包括劳务及相关方作业人员）填写；

9.单位安全主管部门：申请单位内部负责安全生产工作的部门；

10.安全生产投入：申请单位本年度安全生产预算金额填写；
11.安全生产负责人：申请单位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人员；

12.联系电话：请填写移动电话；

13.经办人：申请单位办理人员；
14.联系电话：请填写移动电话；
15.是否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请按实际情况勾选，如“是”并勾选生产、经营类别； 
16.是否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申请单位根据本单位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及生产工艺进行勾选，如“是”并勾选职业危害因素种类； 
17. 是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18.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取得安全生产培训证书：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19.一年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重伤以上责任事故：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20.一年内是否受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21.目前，是否存在执法检查未整改项：请按实际情况勾选；
22.申请理由：请详细说明（如公司上市、体系认证等）；
23.守法情况说明：请简要说明（按照法规要求，依法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四、材料要求

1、以上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2、提供材料一律使用A4纸张；

3、查询路径：bda主页（http://kfqgw.beijing.gov.cn/）-办事服务-表格下载-办事指南。
五、办理程序
1、在安监局官方网站下载开具安全生产核查证明申请表；
2、符合受理条件，持需提交的材料，向安监局提交；
3、安监局受理后，必要时将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开具安全生产守法证明；
4、如在现场审核过程中发现问题，企业需进行整改，整改完毕后方可出具安全生产守法证明；此种情况办理时限不包含企业整改期限。
5、办理程序：申请-受理-核准-审核-告知。
6、办理时限：提交材料齐全无误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
7、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14:00-17：00节假日除外）
六、受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承办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联 系 人：张月、陈杨
联系电话：67887230、67860017
传    真：67880351

联系地址：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朝林大厦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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